
二、若執著世間，則無出離心

接下來解釋第二偈「若執著世間，則無出離

心。」我們為了要遠離痛苦與痛苦之因，並達到涅

槃境界，必須放棄對三界輪迴的執著，此三界是指

欲界、色界和無色界。若要瞭解為何必須放棄對三

界的執著，則須先知曉世間輪迴的過患。若欲明白

輪迴之過患以產生出離心，則須先釐清此世間的

本質。如果能深思輪迴的本質，必可發現，它被苦

苦、壞苦和行苦三種苦所緊緊包圍。

「苦苦」簡言之是指下三道（地獄道、餓鬼

道和畜牲道）之苦；若我們如實思考生於此三道所

受的惡報，必將不寒而慄。想像其所帶來的恐懼已

難能消受，更遑論實居此三道中，想必痛苦更是難

言可喻、無與倫比。再說，一旦生於此，若業報未

盡，將無法藉由死亡脫離苦海。佛子若能經常如

實思維三惡道的苦，必可產生戒慎恐懼之心，進而

盡力避免招致下三道的惡業。札巴蔣稱試問眾生，

為何不仔細地去找尋遠離惡業的方法，卻反而長養

墮於惡道的業因呢？故我們所需要的，不只是聽聞

與徹底了解此三道，更重要的是實際生起強烈的出

離心，而這個出離心，必須要大到能使我們由衷的

厭惡引生下三道的行為，約束自己不違犯第一種苦

─苦苦。

接下來是第二種苦─壞苦，這種苦主要是

折磨上三道的眾生。欲思壞苦的意義，可以先觀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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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常的本質。凡誕生於上三道的有情，無論天神、天使、梵天，或更

具威力的宇宙之王，他們雖統治這個現象界，但將來也可能轉生下三

道，被不同種類的生物所驅使、拘禁。即使如日、月的天人，未來也

會失去光明，而轉生於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之處。故知他們現在的境

遇並無永恆性，一旦事過境遷，終將褪去光華，繁華光榮由指縫間流

逝。即便是因佛陀經論而深信諸法無常的行者，若無真實禪修以超越

輪迴，那也都將在時間之流中消失。

札巴蔣稱說，如果我們對深究「諸法無常」有困難，可花時間觀

察那些曾經富裕，而今變成窮困人家；那些曾經孔武有力，現在變成

虛弱不堪的人。曾經擁有很多，現在卻所剩無幾；以前是大家族，現

在卻家道中落的例子比比皆是。看看那些曾是僕役如雲，為眾人所欽

慕，如今卻孤單無人理會者，就很容易明瞭人世間並無永恆性。一旦

獲得也可能失去，諸法無常的例子不勝枚舉，沒有人不受無常本質所

影響。我們所擁有的，都只是短暫存在，最後都將消逝得無影無蹤。

是故我們應禪觀諸法無常的本性，當我們遭逢各種境遇時，皆不應受

束縛，學習放下且順其自然，不執著於任何事物，這是對治壞苦的簡

要方法。

影響人類最多的是行苦，所有事物皆有條件性，但我們不了解，

而使自己受永遠作不完的事所苦，姑且不論是否從中得到真正滿足，

我們早已受害於無盡的忙碌追逐。讓我們略略思考事情作不完之苦，

我們內心被許多等待要做的事所盤據，不論投注的心力多少，事情都

是無窮無盡。但當我們毅然決定不做那些事時，這些瑣事似乎就完結

了。我們不應該只為了使自己忙碌而被迫做事。唯有體會不能由多作

事中得到滿足，以及不論有多少人在生命中相逢，也都無法真正讓我

們感到滿足、快樂，因為會有許多隨之而來、惱人的人為問題需要處

理；反之，若生命中邂逅的對象只有少數人，一般人似乎又顯得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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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離四種執著（二）

落。因此身邊親友人數無論多寡，都不能真實解決生命的問題。

這跟財富的擁有是一樣的，不管貧富貴賤，這些都不重要，並沒

有人因為財富變多而變得真正快樂；富人和窮人一樣受苦。一旦擁有

財富，就會衍生另一些不同於窮人的煩惱問題，所以痛苦的總量還是

一樣多。既然這些世間法並不能保證生命能獲得快樂，那我們為什麼

要做無止盡的投入呢？如果這樣下去，生命不就永遠失落於預備中，

並結束於究竟的浪費。因此當死期來臨時，我們仍將只是停留在預備

工作的階段，卻又不得不離開活著的職務，以進入「死亡」的新工作

中，結果原先的準備，也只是帶領我們到達下個新生命的歷程而已。

當新生命開始時，我們將再次受縛於無止盡的忙碌。那些在前世

所做，未曾帶來任何真正滿足的事，在另一個新生命之中，我們又得

重新作它，週而復始、生世輪迴。至於想藉此獲得開悟解脫，那就更

不用說了，這將是多麼悲哀的事啊。札巴蔣稱提醒，我們必須去除所

有無止盡的活動，世間法並不能帶來解脫，為何不暫停一下，仔細思

考所有活動的真正意義是什麼？我們必須出離各種的執著，假如自己

不能劃上句點，這些將不會自動停止。唯有了解世間法的空洞與無意

義，甚且因此遭受更多的痛苦，才有可能真正的出離。眾生無法了解

這一點，反而積極地使用自己的身、口、意，去做那些無法累積任何

善業的活動，實在是可悲可憐啊！

以上是詮釋第二偈「若執著世間，則無出離心」。若人能了解世

間活動不能帶來絕對的喜樂，他就學到了出離心，而使自己不落入世

間。 

三、執著己目的，則無菩提心　

札巴蔣稱即興用他的禪修經驗解釋第三句：「執著己目的，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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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菩提心。如執著私己目的，就無菩提心，也無法產生開悟成佛的

可能。」為了證得涅槃，我們必須摒棄執著，真正使自己「遠離執

著」。為了幫助眾生了解如何證得涅槃，札巴蔣稱更進一步敘說自己

的禪修證量：「如果只有自己達到開悟的終點，那有什麼意思呢？這

只有徒留曾經慈愛過自己的父母親，在輪迴中繼續痛苦；只求自己

解脫，而遺棄如母有情眾生於痛苦之林，難道不會感覺慚愧與不安

嗎？」

故札巴蔣稱強調培養利他心的重要性，為諸有情的利益而發心，

遠較只為求個人解脫來得尊貴；自己離苦得樂應該是解脫順位中的最

後一個。應如何長養利他之心呢？首先要生起願菩提心，然後精進努

力以求證悟。我們所以會遭受失敗和痛苦，最主要是因為未修持利他

的菩提心，一切痛苦皆來自於求一己私利，而所有快樂皆根於利他的

行為。此點在寂天菩薩的《入菩薩行論》，以及其他許多教授中均有

很好的開示。這些教授均謂，應轉移個人之注意力於他人利益之上。

由於習性導致我們慣於顧及個人利益，於是菩薩們強調應改變順序，

將其他眾生的利益置於個人之上，而非將私我放在最優先順位。透過

實際上的思維，如果所有痛苦皆源於自私的動機，且又未因自私而達

到快樂，反而帶來痛苦，我們就應嘗試作反向思考，抱持利他主義，

並遵循此教授，盡力效法菩薩行。札巴蔣稱建議用下面的偈子作為祈

請文，將有助於利他菩提心之長養。

願三界輪迴眾生之苦成熟於我，

願我所修諸功德迴向法界有情。

此祈請文，乃徹底地以一己之快樂交換他人之痛苦。首先我們必

須強烈的發願，並在自己未具實現能力之前，以祈請文訓練自己勇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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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自他交換法，並深深祝願其成為真實，而非只是嘴巴說說而已。不

但如此，我們應發願能具足可讓眾生快樂的所有能力與資源，然後發

願讓一切有情，無條件的享用自己所積聚的功德善業。上面這個發願

文先以口誦的方式來修持，如果真有人從我們身上拿走東西，也不會

感到痛苦，因為這是我們所發的真實行願。

以上發菩提心的方法，就如同「道果」及其他的教授，都是以

詳盡的細節來解說。而這些內容都已涵蓋於二句偈中，這就是「自他

交換法」的修持。若有人持續關心其他眾生的利益，必可為他減輕痛

苦，並為自己帶來更多快樂。最後札巴蔣稱以下一個歌頌，作為第三

偈「執著己目的，則無菩提心」之結語。他說：「將一己之快樂迴向

他人，並將他人之痛苦化為己有；又將所得到的任何功德，再迴向給

所有眾生，願他們早日開悟成佛。」

扼要言之，第三句偈是關於放棄執著己身，亦即遵循菩薩學處。

這不止是告訴我們修菩薩行的重要性，如果常人的日常生活能依這些

重點而行，他將會發現快樂不斷湧現。因為不論所擁有的利益有多麼

微小，都願迴向給所有眾生；不論其他有情所受的苦有多麼可怕，我

們都願甘心承受。 

四、執著心生起，則失正見地

　　

現在進入文殊菩薩的第四偈「執著一生起，便失正見地」。為了

說明這一句，札巴蔣稱接著說：「無論我如何考慮自己，都應將自己

安住於法性上。」究竟真諦離於執著的二元性。若有執著，則不可能

離於二元。如何避免執於「有」和「無」的二邊？若執著某種實存，

就無法解脫，因為那些東西並非真實存有。相反的，「虛無主義者」

否定「實有」，主張物質實際並不存在。他們否認善果為行善的結

遠離四種執著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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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，當然，這將使他們難以轉生善道。

既然不能執於外存或內有之實有，與一切非實有的虛無主義中，

我們只好安住於「既非存在，亦非不存在」的非二元境界中。因此札

巴蔣稱要佛子安住於離此實有和虛無的二元之中。這也就是中觀所主

張的中道境界。

札巴蔣稱接下來展示唯心或唯識派的觀點，他說一切顯現都是自

心的創造。經驗無一不是依他而起，有些佛教的辯證大師摘錄札巴蔣

稱的這些句子，而將薩迦巴歸類為邏輯的唯識派或唯心派。但是不管如

何，當一個人深入思考札巴蔣稱這些話的深層意義時，將會知道他的觀

點其實並非如此。佛經上說：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」一切問題或非

問題的根本都在於己心，了知一切解決之道在於自心，自心是一切存在

化現的根本，是任何事情發生之投影者。如果我們了知一切事物皆為自

心的反射，那麼我們只須要轉化這個心，便可使事情迎刃而解。

反之，若我們相信所有事情皆存於心外，如同某種客觀的現象一

樣，例如由神聖的造物主─神，創造了世界，那麼我們就會將一切

事情任由外在擺佈。如果我們說自己的經驗是他人所創造，或因於他

人而來，就會將責任推給外界的存在，然後等待利益自己的一些改變

發生。事實上，我們所經驗到的現象，並非是由神或超能力所創造出

來，也並不實存。

其次，唯物論的觀點則是科學的見解，他們以物質元素為世間事

物組成的基礎，這些元素合成產生世間的各種存在；而現象界各種事

物的功能，只是各分子間交互作用的結果，物質是世間唯一的實有。

以上兩種說法，皆非正確，佛法教導我們，所有一切現象界皆是

自心所創造出來的。為何我們不能允許自性如是呢？以此方式，我們

就可以由限制中解脫出來，並且讓心性安住於神聖的祥和，讓自性安

住於覺悟的實相中，就如先前根據唯識派所主張的。經由此方式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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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增長中觀派所謂的中道，最後得證諸法實相，而達到圓滿果位，這

便是最正確的見地。反之，若生命一有執著，無論執著於現世的實有

或虛無，是神所創造的或是唯物論觀點，便都是執著，都是離於正確

的見地。

以上觀點在喜金剛傳承的「道果」教授中亦有提及。「道果」

說如果一切唯心，則所有意識的顯現皆為自心所創造，我們可以經此

觀點相信實相也是心的展現，進而完全止息心的所有投影。心是所有

經驗的創造者，也為所有創造出來的幻象負責；於是自性變得獨立，

不受幻象所影響；且可以透過自心的實修，以達到諸法實相的展現。

而諸法實相的內涵，是難於描述的，就如同在「道果」密續中所說：

「任何語言文字均不夠格描述，因為證量的經驗是完全超越語言文字

的。」一旦用文字形容，就已經扭曲當下確實的覺受。這就是札巴蔣

稱所解釋的文殊師利菩薩之四句偈證悟的結論。接下來，札巴蔣稱為

他的歌作總結：

「以此解釋遠離四種執著的功德，迴向所有道眾生，使他們皆能

圓滿成就佛果。」

　　

通常我們只說六道輪迴，而非七道，所增加的一道，是死亡後、

投生前的中陰眾生，無法立刻轉生到六道中，故同時迴向他們超離

輪迴，早日成就佛的果位。我以前沒能如此詳細講解「遠離四種執

著」，但因我與你們強烈的精神聯繫，使得今天得以與大家分享，這

是很值得慶幸的事。 （全文完） 

喇嘛秋達于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英譯於新加坡

本文整理自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

http://www.hhtwcenter.org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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